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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公告
2018年3月26日

（2018）浙0782民初3683号
张友媄：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义乌市分行与被告张友媄信用卡纠纷一案，因你下
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
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权
利义务告知书、适用令状式文书告知书、开庭传票等
材料。原告要求：一、判令被告支付信用卡本金
49885.66元、利息355.04元、分期付款手续费4279.04
元、违约金 841.85 元，共计 55361.59 元（暂算至 2017
年12月8日，此后仍按合同约定计付至实际履行日
止，但最高不超过年利率24%）；二、判令被告承担原
告为实现本案债权支付的律师费1661元；三、判令本
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与举证期
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本院将依法组成合
议庭于2018年6月14日14时45分在本院第二十三
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届时被告应按时到庭参加诉
讼，逾期将依法判决。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8）浙0782民初3682号

王金明：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义乌市分行与被告王金明信用卡纠纷一案，因你下
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
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权利
义务告知书、适用令状式文书告知书、开庭传票等材料。
原告要求：一、判令被告支付信用卡本金49979.89元、利
息1257.45元、违约金2823.61元，共计54060.95元（利
息、违约金暂算至2017年12月7日，此后仍按合同约定计
付至实际履行日止，但最高不超过年利率24%）；二、判令
被告承担原告为实现本案债权支付的律师费1622元；三、
判令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与举证期限
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本院将依法组成合议庭
于2018年6月14日14时30分在本院第二十三审判
庭公开开庭审理。届时被告应按时到庭参加诉讼，
逾期将依法判决。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8）浙0782民初3109号

李巧勇：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义乌市分行与被告李巧勇信用卡纠纷一案，因你下
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
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权
利义务告知书、适用令状式文书告知书、开庭传票等
材料。原告要求：一、判令被告支付信用卡本金
78123.93 元、利息 14445.9 元、还款违约金 11912.68
元，共计104482.51元（利息、违约金暂算至2015年11
月25日，此后仍按合同约定计付至实际履行日止，但
最高不超过年利率24%）；二、判令被告支付原告为实
现债权支付的律师费3000元；三、判令本案诉讼费用
由被告承担。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与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 15 日。本院将依法组成合议庭于 2018
年6月14日15时30分在本院第二十三审判庭公开
开庭审理。届时被告应按时到庭参加诉讼，逾期将
依法判决。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8）浙0782民初3108号

许士荣：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义乌市分行与被告许士荣信用卡纠纷一案，因你下
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
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权利义
务告知书、适用令状式文书告知书、开庭传票等材料。原
告要求：一、判令被告支付信用卡本金67381元、利息
10103.59元、还款违约金15445.76元，共计92930.35元
（利息、违约金暂算至2015年11月25日，此后仍按合同约
定计付至实际履行日止，但最高不超过年利率24%）；二、
判令被告支付原告为实现债权支付的律师费2788元；三、
判令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与举证期限
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本院将依法组成合议庭
于2018年6月14日15时15分在本院第二十三审判
庭公开开庭审理。届时被告应按时到庭参加诉讼，
逾期将依法判决。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8）浙0782民初3107号

齐扬林：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义乌市分行与被告齐扬林信用卡纠纷一案，因你下
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
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权
利义务告知书、适用令状式文书告知书、开庭传票
等材料。原告要求：一、判令被告支付信用卡本金
77117.87 元、利息 17128.19 元、还款违约金 23546.64
元，共计 117792.7 元（利息、违约金暂算至 2015 年
11 月 25 日，此后仍按合同约定计付至实际履行日
止，但最高不超过年利率 24%）；二、判令被告承担
原告为实现债权支付的律师费 3000 元；三、判令本
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与举证期
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本院将依法组成合
议庭于2018年6月14日15时在本院第二十三审判
庭公开开庭审理。届时被告应按时到庭参加诉讼，
逾期将依法判决。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7)浙0782民初12298号

陈敦作、唐玉珍：本院受理原告朱林诉被告陈敦
作、唐玉珍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向
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0782民初12298-1号民
事裁定书，主文如下: 准许原告朱林撤回对被告唐玉
珍的起诉。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0782民初
12298号民事判决书，主文如下: 被告陈敦作于本判
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朱林货款96500元，并
赔偿利息损失（从2017年7月24日起按年利率6%计
付至实际履行之日止）。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
限履行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
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212元，公告费650元，
合计2862元，由被告陈敦作负担。自发出公告之日
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上
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8）浙0782民初1746号

浙江龙凤电子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浙江中
国小商品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浙江龙凤电子
有限公司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以其他方式无法
送达有关法律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
传票等相关材料。原告起诉请求判令：一、被告腾空
并返还原告义乌国际生产资料市场 30002 号商位；
二、被告支付原告商位占用费（按 126000 元/年，从
2016年11月19日计算至实际腾空之日止）。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
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本案组
成合议庭于2018年6月11日9时在第九审判庭公开
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8）浙0782民初3317号

林日游：本院受理原告义乌市广泰皮革商行与
被告林日游、刘锭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以其他方
式无法送达有关法律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 92 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开庭传票等相关材料。原告起诉请求判令：二被
告立即支付原告货款25322元并支付利息损失（从起
诉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
支付完毕之日止）。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
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本案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6
月11日10时在第九审判庭公开进行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8）浙0782民初3316号

周宗欧：本院受理原告义乌市广泰皮革商行与
被告周宗欧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以其他方式无
法送达有关法律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
庭传票等相关材料。原告起诉请求判令：被告立即

支付原告货款32933元及利息（从起诉之日起按中国
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付至实际履行之日
止）。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交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
后的 15 日。本案组成合议庭于 2018 年 6 月 11 日 9
时40分在第九审判庭公开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7）浙0723民初3219号

张志军：本院受理原告王根亮诉被告张志军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依其他方式无
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0723民初3219
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书判令你：（1）于判决生效后
10日内归还原告王根亮借款85万元并支付逾期利息
（利息从2017年1月1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至实际清
偿之日止）；（2）案件受理费12760元，公告费650元，合
计13410元，由你负担，限于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
请你自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
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
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武义县人民法院
（2017）浙0723民初3227号

邵月桃：本院受理原告王云贵诉被告邵月桃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依其他方式无
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0723民初3227
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书判令你：（1）于判决生效后
10日内归还原告王云贵借款250000元；（2）案件受理
费5050元，公告费650元，合计5700元，由你负担，限
于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请你自公告之日起六十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武义县人民法院

本报记者 陈洋根

3 月 23日，有网友举报称，石家

庄市动物园内有工作人员打伤国家

一级保护动物丹顶鹤。园方回应称，

是饲养员在工作过程中遭到丹顶鹤

袭击，出于本能进行防卫，才伤到了

丹顶鹤，园方已对饲养员作出严肃

处理。

这一事件中，饲养员的行为该如

何定性？动物园等机构在饲养、管理

动物过程中，工作人员伤害动物甚至

是虐待动物，需要承担法律责任吗？

昨日，本报采访了多位律师，就相关的

法律问题进行探析。

事件始末

据新华社报道，举报此事的网友

发帖称，在石家庄市动物园游玩途经

丹顶鹤观赏区时，看到有工作人员拿

着棒子打一只丹顶鹤，丹顶鹤被打伤，

无法站立。

石家庄市动物园管理处向媒体提

供的一份情况说明称，经园方调查，3

月23日上午，根据动物园安排，由饲

养员陈某负责为鹮园动物展区新补充

5只丹顶鹤。当天中午，陈某到动物

展区清点补充动物情况时，发现水池

下水道堵塞，便拿疏通工具准备对下

水道进行疏通。这时一只新补充的

雄性鹤在其身边，陈某担心丹顶鹤对

其进行攻击，于是用疏通工具对鹤进

行驱赶，由于雄性鹤正处于发情期，

攻击性较强，遂跳起将饲养员面部啄

伤，饲养员在自身防卫过程中，导致丹

顶鹤受伤。

陈某完成工作后，发现丹顶鹤右

翅下有血迹，赶紧向动物园管理处报

告，动物园兽医院工作人员赶到现场，

对受伤鹤进行了治疗，受伤丹顶鹤近

期可痊愈。同时，经医院诊断，饲养员

右眼下1厘米处被啄伤。

上述情况说明还称，此次事件的

发生，暴露出动物园在动物管理和饲

养操作过程中仍然存在隐患，导致动

物受伤，造成了一定社会影响，园方

对此向社会致歉。针对本次事件，动

物园管理处已责令饲养员本人做出

深刻检查，同时对其进行了相应停职

处理。

律师：
饲养员对于动物侵袭的
反击属于紧急避险

对于此次事件，浙江厚启律师

事务所律师周立波和北京盈科（杭

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倪智敏发表了

自己的看法。

两位律师分析认为，丹顶鹤的攻

击行为可以看成是动物侵袭，饲养员

对于动物侵袭的反击属于紧急避

险。紧急避险属于刑法中的排除违

法性事由，是正当行为。避险人对其

所造成的危害后果，不负刑事责任。

但如果紧急避险超过必要限度，造成

不应有的损害，则应负避险过当的相

关责任。

综合整个行为过程来看，饲养员

在丹顶鹤攻击并伤害他的时候，随手

进行防卫，造成丹顶鹤骨折受伤，应认

为没有超过必要的限度，不用负刑事

责任。但如果饲养员在避险过程中，

基于一定的报复或泄愤心理，击打丹

顶鹤，导致丹顶鹤死亡，则有可能构成

避险过当。对于避险过当，应根据饲

养员对自己行为所造成的损害后果的

认识不同，认定为过失犯罪或意外事

件。需要注意的是，即使是紧急避险，

对于其所造成的损害，行为人仍应承

担民事责任。

如果饲养员平时就虐待丹顶鹤，

最终导致丹顶鹤受残死亡，这一行为

有可能构成刑法中的非法杀害珍贵野

生动物罪。因丹顶鹤属于国家一级保

护动物，并不因为其在动物园里而改

变其野生动物的属性。根据刑法第三

百四十一条规定，非法杀害国家重点

保护的珍贵野生动物的，可以处五年

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情

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

徒刑，并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

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

收财产。

呼吁：
尽快出台反虐待动物法

浙江中铭律师事务所副主任苏迪

亚是浙江省小动物保护协会常年法律

顾问，说起这个事件，苏律师与记者

做了一些延伸探讨。他认为，近年来

网上也时常曝光一些虐待普通动物

的行为，比如高跟鞋踩猫事件、火烧

猫事件等，但如果不是涉及珍稀、濒

危野生动物，目前刑法对这些行为有

些“无能为力”，这些虐待动物者也只

是接受一些舆论批判。一直有法律

界人士建议通过制定反虐待动物法

或完善现有野生动物保护法及刑法

等方式解决这一问题，比如设立“虐待

动物罪”“遗弃动物罪”等条款，以保护

动物福利，让虐待动物的行为能够受

到法律制裁。

“老司机”
专偷高档水产

本报记者 王志浩 通讯员 邹训永 王行杰

本报讯 3月25日，记者从舟山边防支队

获悉，沈家门边防派出所破获了一桩案值高达

10万余元的水产系列盗窃案，嫌疑人翁某是一

名57岁、前后六“进宫”的“老司机”。

2017年12月中旬开始，沈家门边防派出

所陆续接到了渔民报警，称夜间停泊在码头的

渔船上有水产品被盗，被盗的都是名贵鱼种，

数额较大。民警通过查看监控视频，锁定了嫌

疑人翁某。但翁某反侦查意识很强，不用智能

手机，不使用身份证，不在家里住宿，民警在

码头彻夜蹲守但并无收获。翁某似乎也有所察

觉，藏匿了起来。

2018年3月21日凌晨，翁某再次出来活

动。沈家门边防派出所民警和普陀公安分局情

指联勤中心通过视频侦查，锁定了翁某的行动

轨迹。3月22日下午3时许，边防民警顺利将

其抓获。

经审讯，翁某对盗窃高档水产的事实供认

不讳。目前，翁某因涉嫌盗窃罪被刑事拘留。

“金包银”
骗过了典当行

通讯员 叶丽清 邓佳

本报讯 拇指粗的金项链，拿在手里沉

甸甸，看在眼里金晃晃，但这条金项链只是

表面镀了一层薄薄的金，真实的材质是银。

近日，由龙游县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这起

诈骗案宣判，被告人聂某某、张某某、毛某

某因诈骗罪均被判处有期徒刑7个月，缓刑

1年。

事情从聂某某无意中收下一条主体材料

为银、表面含金的假黄金项链说起。他打算

以假充真“挽回损失”，便找到张某某、毛某

某商议实施诈骗并承诺事后给予好处。2017

年10月20日晚，3人驾车途径龙游县城区一

家小当铺，谎称玩牌输了钱急需现金，便偷

拿父亲的金项链出来典当。被害人吴某某信

以为真，称重后，给出现金16500元收下了

这条“黄金项链”。次日，吴某某发现项链是

假的，立即报案，3人被抓。

受伤的丹顶鹤

动物园饲养员打伤丹顶鹤
该当何责？
律师：该事件应属紧急避险 呼吁出台反虐待动物法

狡猾的“狐狸”逃不过法网


